
附件 6

辽宁省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评估成果应用
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我省范围内已编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并依法依规取得审查意见（即为该产业园区的环境影响评

价区域评估，以下简称“区域评估”）的产业园区，指导区域

内相关建设项目应用区域评估成果。

二、有关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划环境有影响评价条例》；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版）》（2020年生态环境部令第 16号）；

（五）《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

（六）《关于印发辽宁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意

见（试行）的通知》（辽工改小组办发〔2019〕6号）；

（七）《进一步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

案的通知》（辽工改小组办发〔2021〕1号）；

（八）《关于印发＜辽宁省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辽工改小组办

发〔2023〕2号）；

（九）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和辽宁省营商环境局《关于加

快推进辽宁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2021年

8月 5日印发）；

（十）《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

加快推动中试基地建设的通知》（辽环综函〔2022〕100号）；

（十一）《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转发阜新氟产业开发

区 CDMO 项目和中试车间项目环评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的通知》（辽环综函〔2023〕83号）；

（十二）《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促进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辽环发

〔2023〕27号）；

（十三）《辽宁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辽宁省产业园

区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评联动试点管理规定（试行）〉的

通知》（辽环发〔2024〕8号）。

三、成果应用

（一）区域评估成果。已通过审查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区域评估）成果由产业园区的管理机构或地方政府采取适

当方式公开区域评估成果，供项目单位免费使用。产业园区

管理机构或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行政审批部门（以下简称“审

批部门”）应当依据指南要求，对符合规划及其环评报告结论

和审查意见的建设项目，落实申请人简化入园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内容、符合相关条件的免于环评或优化环评流

程。

（二）简化环评内容。符合产业园区规划及其规划环评

结论和审查意见的入园建设项目，可以简化以下环评内容。

1．不涉及特定保护区域、环境敏感区，且满足生态环

境准入要求的，可简化选址环境可行性和政策符合性分析，

生态环境调查直接引用规划环评结论。

2．区域环境质量满足考核要求且持续改善、不新增特

征污染物排放的，可直接引用符合时效的产业园区气象、水

文地质、环境质量现状、污染源调查及跨区域环境影响等结

论。

3．依托的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已按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要求建设并运

行的，可简化与其相关的评价内容。

（三）无须办理环评。对已依法依规完成规划及规划环

评工作、采纳落实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已批复的规

划在有效期内且未发生重大调整（规划实施五年以上的已开

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产业园区，以下情形无须办理环评。

1．认真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制度。对纳入环评豁免

范围的 30 小类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全部实行环评豁免，

无须办理环评备案手续。

2．产业园区内应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城市道路，城

市管网及管廊，分布式光伏发电，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城镇



排涝河流水闸、排涝泵站等五类建设项目，可免于环评备案

管理。

3．深化 CDMO和中试车间项目环评审批改革试点。严

格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推动中试基地建设、转发阜新

氟产业开发区 CDMO 项目和中试车间项目环评审批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在满足相关条件的前提下，CDMO

和中试项目的产品、试验品种变更，无须另行报批环评。

（四）优化环评流程。对已依法依规完成规划及规划环

评工作、采纳落实了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已批复的产

业园区规划在有效期内且未发生重大调整的产业园区，以下

情形优化环评流程。

1．优化公参程序。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规划环评公众

参与且入园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等符合规划环评结论及审

查意见的，建设单位开展入园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时，免

予开展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的公开程序，相关

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的

公开内容一并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

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和通过网络平台持续公开的期限可由

10个工作日减为 5个工作日，并免予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公

开。

2．同类项目“打捆”审批。产业园区内应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纺织服装、服饰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

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维修业等九类建设

项目，以及其他集中搬迁入园报告表项目，可开展同类项目

环评“打捆”审批，并明确相应企业的环保责任，统一提出污

染防治要求，单个项目不再重复开展环评。

五、应用流程

成果查询流程。申请人提出查询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区

域评估）成果的申请，产业园区的管理机构查询并函复申请

人区域评估成果情况。具体时限如下：申请（不计时）—查

询（1个工作日）—函复（1个工作日）。

六、监管措施

（一）加强监督检查。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加强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检查

工作，适时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检查辖区内产业园区规划环

评结论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准入要求、避让敏感区等优化调整

建议及环保对策措施等落实情况、产业园区环境质量变化及

污染物排放情况、项目单位建设项目环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

等落实情况，督促产业园区管理机构落实规划环评文件提出

的跟踪监测计划等相关要求，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并向社会公

开。加强产业园区规划实施跟踪监管，发现规划实施过程中

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及时向规划审批机关和产业园区

管理机构提出修订规划或者采取改进措施的建议。对于未验

先投、未按方案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措施的，要坚决予以查处。

对一些性质恶劣、影响较大、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要依法



从严从重处理。

（二）加强规划环评质量监管。省、设区市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建立健全规划环评质量监管机制，在审查和抽查复核

中发现规划环评文件质量存在基础资料严重失实、不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不能为规划优化调整提供技术支撑甚至出现弄

虚作假等情形的，依法依规对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及其委托的

规划环评技术机构进行处理。落实专家和部门代表责任，发

现审查小组专家存在弄虚作假或失职行为的，由设立专家库

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取消其入库资格并予以公告；审查

小组的部门代表有上述行为的，通报其所在部门依法处理。

附件：6-1关于查询 XX园区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评估结果

的申请函



附件 6-1

关于查询 XX园区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评估

结果的 申请函

XXX园区管委会：

目前，我单位正在编制 XX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书（表），特申请查询所在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评

估）文件及审查意见成果。

请予以大力支持，为盼！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详细通讯地址和邮编）

XX单位

X年 X月 X日


